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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第七屆第 2次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3日(星期三)上午 10時 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陽明市政大樓 2-7採購發包室 

三、主席: 江主任委員俊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淑華 

四、出席人員：詳如出席名單 

五、主席致詞: 

        這禮拜 5 月 7 日市民野餐日，四個地點山(豐原葫蘆墩公園)、海(清水

鰲峰山公園)、屯(坪林森林公園)、城(西屯中央公園)同步舉辦，歡迎

委員攜家帶眷任選一區參加，大家不著有識別身分的衣物，輕輕鬆鬆當

作家庭野餐日。 

        感謝委員對本會活動 4月 1日童玩節、4月 22日鯉魚伯公藝術季，4月

29日后里桐花祭等踴躍參與。 

        本會 5 月份重點活動在石岡土牛文化館，921 地震後修建的劉家夥房，

客家建築非常有特色，型式規模值得講解，5月 13日、5月 21日、5月

27日都有活動，歡迎委員蒞臨。 

六、工作報告：詳如會議資料  

七、討論提案：無 

八、臨時動議 (含意見交換)： 

    案號：臨 1 

    提案人：邱鴻章委員 

 案由：外縣市客庄交流可否提早計畫做規劃。 

 說明：由於疫情解除，各區均辦理旅遊、參訪及進香活動，建議提早確定日 

       期，以利各委員能全數參與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研議辦理。 

    案號：臨 2 

    提案人：曾秋仁委員 

 案由：可否規劃各傳習內容如客話說故事等活動，彰顯客家人熱心公益，去 

       除對客家人負面刻板印象。 

 說明：客家文化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方面，已推廣得相當精彩，但負面 

       的族群印象尚未除去，請客委會規劃活動內容讓民眾改觀。    

  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研議如何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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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號：臨 3 

    提案人：羅淼文委員 

 案由：圓樓街正名樂活園街。 

 說明：東勢區沒有圓樓，常有朋友會詢問圓樓在哪。 

  決議：與相關單位協商可行性。 

    案號：臨 4 

    提案人：羅淼文委員 

 案由：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停車場排水不良，是否能改善。        

 說明：客家文化園區親子車位區，下大雨天會積水。 

  決議：本案已與相關單位探勘過，因涉及區域排水，大雨來臨地下水管一時 

        無法消化，目前已改善許多了。 

    案號：臨 5 

    提案人：李品瑱委員 

 案由：辦理國小生說故事比賽。 

 說明：客語講古比賽停辦多年，實為可惜，若能繼續推動受惠學生(客家子 

       弟)更能開拓客家文化語言的延續與發聲的傳承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研議辦理。 

    案號：臨 6 

    提案人：林若蓁委員 

 案由：於陽明大樓開會時，停車優惠方式可否協調至更方便。 

 說明：辦理完停車手續後，有可能又收了第二張收費單，是否能將當日開會 

       通知單放置於擋風玻璃前讓開單人員能夠看到即須無須開單，或是煩 

       請本會收單後交與交通局，或是否二者併用。 

  決議：請交通局協助。 

    案號：臨 7 

    提案人：林若蓁委員 

 案由：國中以上學生在校較少推動客語問題。 

 說明：幼兒園及國小推動客語均無問題，但國中後因課業問題較少主動推動 

       客語活動或是參與比賽，還有年級限定問題，應該是要將實際情況與 

       我們推動客語文化的用意可以徹底結合，達到目標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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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案號：臨 8 

    提案人：林若蓁委員 

    案由：和平區居民通過客語認證無再特別獎勵。 

    說明：和平區亦為推動客語文化重點區域，是否獎勵機制也要與東勢、石岡 

          區相同，以示公平。 

    決議：和平屬於自治區，意見會向和平區建議。 

    案號：臨 9 

    提案人：鄭淑雲委員 

 案由：建議可以辦理徵選故事比賽。 

 說明：可針對優秀客家人的故事，結合說故事的活動推廣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研議。 

    案號：臨 10 

    提案人：鄭淑雲委員 

 案由：客家社團人口老化，為了吸引年輕人的目光，因此希望客家歌謠的推 

       廣，其呈現是可以吸引年輕的目光。 

 說明：例如月光光123可以提供公開教學演唱，及伴唱帶取得方式，讓好聽 

       的歌曲得以傳唱，增加客家年輕人甚至愛好者接受度，進而注意到客 

       家文化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協助提供宣傳。 

    案號：臨 11 

    提案人：張瑞僑委員 

 案由：建請各區公所辦理活動時，能發邀請卡請委員出席。 

 說明：各區都有本會委員，在活動中增加本會曝光率。 

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函文各區公所。 

 

九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感謝委員與會，發言非常踴躍，也提供許多可貴的建議，謝謝。最後，

祝福委員們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承蒙大家！勞瀝！恁仔細！ 

十、散會:12時 12分 

 


